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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拆迁条例》

内容概要

《新拆迁条例 适用与实例》帮助读者尤其是涉及征收的相关单位、家庭、个人学习、了解房屋征收补
偿相关法律知识，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编者组织立法领域的专业人七编写了这本《新
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仁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适用与实例》。
《新拆迁条例 适用与实例》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条文为主线，结合相关配套规章
，对一条文应如何适用做了详细而有深度的释解，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介绍了法条适用中
的常见情形。通过阅读《新拆迁条例 适用与实例》，读者可以了解我国现行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的主
要规定和注意事项，按照法律的规定做好国有土地I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工作，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征收
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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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201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节录）（2011.6.30）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节录）（2012.8.31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节录）（2003.8.27） 建设行政
许可听证工作规定（2004.6.3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节录）（2009.8.27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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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条例（节录）（2007.4.5）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节录）（2007.4.2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20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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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拆迁条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的确定。一般来说，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
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 （1）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前提要件。在实践中，能够获得停产
停业损失补偿的，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第
三条规定：“被征收房屋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一
）被征收房屋具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有关部门认定为合法建筑；（二）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
者登记证，且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上载明的住所（营业场所）为被征收房屋。但在办理工商登记注册
时提交了由经营者和房屋提供者签署的《临时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诺若书》，承诺遇有政府有关部
门依法拆除其场所或经政府批准进行拆迁，以及要求恢复原场地使用性质时，不申请相应补偿的除外
；（三）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
见》第三条则规定：“被征收房屋符合以下条件的，应当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一）被征收房屋
是合法建筑，房屋权属证书登记的用途为非住宅的；（二）被征收人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的；（三）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持续经营的；（四）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 
（2）补偿费用的确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的确定标准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被征收
人利益的平衡。因此在确定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利益。《北
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规定，被征收房屋为非住宅房屋的，由房屋征
收当事人按照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协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额；协商不成
的，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一般来说，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评估的计算公式为：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的月租金+月净利润X修正系数+员工月生活补助
）×停产停业补偿期限。 其中，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的月租金是指被征收房屋停产停业期司平
均每月的市场月租金，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月净利润是指生产经营者利用被征收房屋，
在停产停业期间每月平均能够获取的税后净利润。月净利润按征收决定发布前12个月的损益表确定。
无法根据损益表确定的根据生产经营者在征收决定发布前12个月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推算。修正系
数基准值为1，根据使用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运行状况和市场预期进行修正，修正调整幅度不得超
过20％。员工月生活补助是指生产经营者在停产停业期间，每月支付给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员
工月生活补助标准按征收决定发布前上个月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员工数量以生产经营者在征
收决定发布前12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月平均人数计算。生产经营者凭房屋征收决定相关证明到区县社
会保险经（代）办机构开具参保人数证明。 （3）停产停业补偿期限的确定。一般来说，按照北京市
的规定，建筑面积在0～300平方米的，补偿期限为6个月；建筑面积在300～1000平方米的，补偿期限
为6.5个月；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补偿期限为7个月。对从事生产制造的经营性房屋，停产
停业期限超过上述标准的，停产停业补偿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12个月。 （4）用住宅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如何进行补偿。这就是所谓的“住改非”房屋，也就是说，原来产权性质为住宅
，但是后来依法取得了营业执照成为经营性用房。对于这类房屋的征收补偿，在处理时应当遵循“尊
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
知》（国办发明电[2003]42号）规定：“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
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从各地情况来
看，对于符合上述规定且经营时间较长的，参照营业用房给予补偿的情况较多。例如北京规定，按照
实际经营面积每平方米给予800元至3000元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具体标准由各区县房屋征收部
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被征收人对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有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申
请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评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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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拆迁条例》

编辑推荐

《新拆迁条例适用与实例》详尽解读引导法条适用，应用实例配合理解操作。补偿范围、补偿方式、
征收决定、强制执行、补偿协议、补偿内容、法律责任、配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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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拆迁条例》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征收条例的解读还是比较清晰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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